武汉大学图书馆
                                                                           武大图馆字[2014]4号
关于工作人员参加各类会议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规范工作人员参加各类会议的管理，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特作如下规定：
一、由教育部、省教育厅或其它上级主管部门召开的工作性、学术性会议，按学校关于因公出差的规定执行。
二、中国图书馆学会、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等我馆作为团体会员参加的专业学会、协会召开的工作会议、代表大会或学术会议，酌情派人参加，按学校关于因公出差的规定执行。
三、参加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认可的科研成果获奖项目的颁奖仪式或其它活动，按学校关于因公出差的规定执行。
四、参加其它有关专业机构组织的学术活动，由主管馆领导提出意见，馆长批准后，按学校关于因公出差的规定执行。
五、工作人员参加的各类征文活动，除馆里统一组织的投稿外，论文评审费、版面费等有关费用由个人自理；因论文获奖或入选被邀参会者，经部主任同意，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酌情给予参会时间，但差旅费、食宿费和会务费原则上由个人自理。
六、参加同一会议的人数，省外会议原则上不超过2人，省内会议原则上不超过3人。

七、凡拟参加会议人员，须先至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网下载《武汉大学图书馆出差登记表》（一式两份），按要求填写，经部门负责人、主管馆长签字同意后，再持该表及邀请函（或会议通知）报馆长（或书记）签字批准，该表一份交由党政办公室存档，另一份加盖馆章后由本人保存。
八、参加会议人员在会议结束后一周内（寒暑假及节假日期间顺延到上班的第一周内）须将带回的会议资料（含纸本、电子文档、多媒体资料等）、本人参会发言文稿等材料整理完毕，提交党政办公室存档；无会议材料者，则须撰写参会报告说明参会情况，提交党政办公室存档。
九、本规定自2014年6月1日起执行，原《工作人员参加学会会议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武大图馆字[2008]15号）同时废止。
